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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展期 

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锌业股份”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对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向锌业股份提供借款展期的关

联交易事项及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向锌业股份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2021 年 11 月 1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跃集团”）协商，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铜业”）发展，北方铜业就前期尚未归还借款余额人民

币 2 亿元与宏跃集团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2 日止，宏跃集团借款按照年利率 6.6%按月收取利息，详见 2021 年 11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方向公司全资子公司

提供借款及进口信用证贸易融资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2023 年 11 月 14 日，北方铜业就前期尚未归还借款余额人民币 2 亿元与宏

跃集团签订《借款展期合同》，借款期限为 5 年，自 2024 年 8 月 13 日至 2029 年

8 月 13 日止，宏跃集团借款按照年利率 6%按月收取利息。 

（二）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为尽快推进《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

执行，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葫芦岛有

色”）签订《借款协议》，葫芦岛有色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10.5 亿元，借款期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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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月（详见 2014 年 1 月 2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公告》）。 

2019 年 1 月 22 日，经公司与葫芦岛有色协商，为支持公司发展，葫芦岛有

色再向公司新增借款人民币 0.5 亿元，并就公司前期尚未归还借款 1 亿元，合计

借款余额人民币 1.5 亿元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为 66 个月，自 2019 年 2 月

12 日至 2024 年 8 月 12 日止（详见 2019 年 1 月 26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大

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2023 年 11 月 14 日，经公司与葫芦岛有色协商，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就

前期尚未归还借款余额人民币 1.5 亿元与葫芦岛有色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借

款期限为 5 年，自 2024 年 8 月 13 日至 2029 年 8 月 13 日止，借款按照年利率

4.35%按月收取利息。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1、本次借款人民币 2 亿元展期是为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关于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1、本次借款是为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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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3 年 12 月 1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对《关于中冶葫芦岛

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葫芦岛宏

跃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展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关联董事于恩沅、张正东、王峥强、姜洪波、王永刚、李文弟回避表决，出席会

议的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四、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绥中县绥中镇六股河桥西 

法定代表人：杨清林 

注册资本：18800 万元 

主营业务：矿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材、五金产品、机械

设备批发、零售；专用设备制造、安装和维修服务；再生物资批发（不含危险化

学品）；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及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通用仓储；金属废料和

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材料和碎屑加工处理；货物进出口；房屋建筑；房地产开

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4 月，经过 20 年的发展建设，宏跃

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有色金属采选、商贸酒店、金融、新能源、冶炼加工、

房地产开发等行业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 

财务概况：2022 年营业收入 4183.91 万元，净利润-3907.16 万元。2023 年

10 月末净资产 22909.81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失信被执行

人情况。 

2、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24号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69da8e6b885e69e97/fe3a33ed-d68e-468d-8804-fe6a17bb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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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志方 

注册资本：55,600万元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及综合利用产品（精锌、铜、铅）销售；

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财务概况：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 0 元，净利润 589 万元；2023 年 10 月

末净资产 13552 万元。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宏跃集团为支持北方铜业的发展，就北方铜业尚未归还的 2 亿元借款提供展

期。 

2、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葫芦岛有色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 1.5 亿元。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1、借款费用按照不高于关联方向银行支付的利息及相关费用确定； 

2、经双方协商确定。 

（二）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借款利率按照年 4.35%按月收取利息，借款利息以借款金额为基数进行计算。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1）借款币种及金额：宏跃集团借款人民币为2亿元。 

（2）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3）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从2024年8月13日至2029年8月13日止。 

（4）借款利率：宏跃集团借款按照年利率6%按月收取利息。 

（5）还款安排：在借款期限内，北方铜业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偿还全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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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上述借款。 

（二）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1）借款币种及金额：借款人民币总额1.5亿元。 

（2）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3）借款期限：借款期限为5年。 

（4）借款利率：借款利率按照年4.35%按月收取利息。 

（5）还款安排：在借款期限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

上述借款。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接受关联方借款，是为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业务的需要。本次借款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1、2023 年年初至今，除上述向锌业股份提供借款展期的关联交易事项，以

及以 499,999,997.88 元现金认购公司发行股份外，公司及子公司与宏跃集团未发

生其他关联交易。 

2、2023 年年初至今，公司及子公司除向葫芦岛有色借款 1.5 亿元外（经公

司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

子公司与葫芦岛有色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予

以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上市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6 
 

（此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展期的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敬启志                     杨  洋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月    日 


